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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发 (201 7) 26 号

中国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

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银监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厅 (局、

教委)、金融办〈局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(局) .各政策性银行、大

型银行、股份制银行，邮储银行，中央所属各高等院校:

银监会教育部等六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网贷整治工作

的通知>>(银监发 (2016 J 47 号，以下简称银监发 47 号文)印发以

来，各地加大对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(以下简称网贷机构)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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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贷业务的清理整顿，取得了初步成效。但部分地区仍存在校园

贷乱象，特别是一些非网贷机构针对在校学生开展借贷业务，突破

了校园网贷的范畴和底线，一些地方"求职贷""培训|贷川创业贷"

等不良借贷问题突出，给校园安全和学生合法权益带来严重损害，

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。为进一步加大校园贷监管整治力度，从源

头上治理乱象，防范和化解校园贷风险，现就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

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 疏堵结合，维护校困贷正常秩序

为满足大学生在消费、创业、培训等方面合理的信贷资金和金

融服务需求，净化校园金融市场环境，使校园贷回归良性发展，商

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有针对性地开发高

校助学、培训、消费、创业等金融产品，向大学生提供定制化、规范

化的金融服务，合理设置信贷额度和利率，提高大学生校园贷服务

质效，畅通正规、阳光的校园信贷服务渠道。开展校园贷的银行应

制定完善的校园信贷风险管理制度，建立风险预警机制，加强贷前

调查评估，认真审核评定贷款大学生资质，重视贷后管理监督，确

保资金流向符合合同规定。如发现贷款大学生存在资料造假等欺

骗行为，应提前收回贷款。银行应及时掌握贷款大学生资金流动

状况和信用评分变化情况，评估其还款能力，采取应对措施，确保

风险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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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当前各类放贷主体进入校园贷市场，缺乏相应制度和监

管约束，以及放贷主体自身风险控制机制缺失等问题，为切实规范

校园贷管理，杜绝校园贷欺诈、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等行为，未经银

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提供信

贷服务。

二、整治乱象，暂停网贷机构开展校园网贷业务

各地金融办(局)和银监局要在前期对网贷机构开展校因网贷

业务整治的基础上，协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，杜绝网贷

机构发生高利放贷、暴力催收等严重危害大学生安全的行为。现

阶段，一律暂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，逐步消化存量

业务。要督促网贷机构按照分类处置工作要求，对于存量校园网

贷业务，根据违法违规情节轻重、业务规模等状况，制定整改计划，

确定整改完成期限，明确退出时间表。要督促网贷机构按期完成

业务整改，主动下线校园网贷相关业务产品，暂停发布新的校园网

贷业务标的，有序清退校固网贷业务待还余额。对拒不整改或超

期未完成整改的，要暂停其开展网贷业务，依法依规予以关闭或取

缔，对涉嫌恶意欺诈、暴力催收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等严重违

法违规行为的，移交公安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、综合施策，切实加强大学生教育管理

各高校要把校园贷风险防范和综合整治工作作为当前维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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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全稳定的重大工作来抓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建立党委负总贵、有

关部门各负其贵的管控体系，切实担负起教育管理学生的主体责

任。一是加强教育引导。积极开展常态化、丰富多彩的消费观、金

融理财知识及法律法规常识教育，培养学生理性消费、科学消费、

勤俭节约、自我保护等意识。现阶段，应向每一名学生发放校园贷

风险告知书并签字确认，每学期至少集中开展一次校园贷专项宣

传教育活动，加强典型案例通报警示教育，让学生深刻认识不良校

园贷危害，提醒学生远离不良校园贷。二是建立排查整治机制。

开展校园贷集中排查，加强校园秩序管理。未经校方批准，严禁任

何人、任何组织在校园内进行各种校园贷业务宣传和推介，及时清

理各类借贷小广告。畅通不良校园贷举报渠道，鼓励教职员工和

学生对发现的不良校园贷线索进行举报。对未经校方批准在校宣

传推介、组织引导学生参与校园贷或利用学生身份证件办理不良

校园贷的教职工或在校学生，要依规依纪严肃查处。三是建立应

急处置机制。对于发现的学生参与不良校园贷事件要及时告知学

生家长，并会同学生家长及有关方面做好应急处置工作，将危害消

灭在初始状态。同时，对发现的重大事件要及时报告当地金融监

管部门、公安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。四是切实做好学生资助工作。

帮助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好学费、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

等方面困难。五是建立不良校园贷责任追究机制。对校内有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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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和 i先系开展校园贷教育、警示、排查、处置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，

凡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要追究有关部门、院系和相关人员责任。对

因校园贷引发恶性事件或造成重大案件的，教育主管部门要倒查

倒追有关高校及相关责任人，发现未开展宣传教育、风险警示、排

查处置等工作的，予以严肃处理。

四、分工负责，共同促进校园贷健康发展

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，明确分工，压实职

责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形成监管合力。各地金融办(局)和银监局要加

强引导，鼓励合规机构积极进入校园，为大学生提供合法合规的信

贷服务。要制定正负面清单，明确校园贷市场参与机构。要积极

配合教育主管部门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保护和宣传工作。要加强

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，以案说法，务求整治实效。各地教育主管部

门、各高校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本地本校工作分层对接和具

体落实，筑好防范违规放贷机构进入校固的"防火墙"，加强风险警

示、教育引导和校园管理工作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

强人力资源市场和职业培训机构监管，依法查处"黑中介"和未经

许可擅自从事职业培训|业务等各类侵害就业权益的违法行为，杜

绝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培训11 、求职、职业指导等名义，捆绑推

荐信贷服务。涉及校园网贷整治相关事项，有关部门应按照银监

发 47 号文要求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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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认真梳理辖内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落

实情况，并于 20 17 年 6 月 30 日前将书面报告报送银监会、教育

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。

联系人及电话:

银监会普惠金融部 孙月 66279246 

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樊俊 66096672 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范森 84202538 

布，.

(此件发至银监分局和地方法人银行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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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 g 主动公开

抄 送:国务院办公厅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党委教
育工作部门、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内部发送:办公厅、普惠金融部、法规部、政策银行部、大型银行部、股
份制银行部、城市银行部、农村金融部、信托部、非银部。

(共印 520 份)

联系人:孙月 联系电话 :66279246 校对:孙月

中囡银监会办公厅 2017 年 5 月 31 日印发


